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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市监发〔2023〕19 号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2023 年食品安全监管

重点工作安排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恒口示范区应急管理和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，市局机关有关科室、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：

按照省局有关 2023 年全省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意见，

以及《关于印发安康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方案

的通知》（安办字〔2022〕95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特制定《2023 年食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安排》，现印发

你们，请抓好落实。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4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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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食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安排

2023 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落

实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会、市委五届四次全会，以及市委、市

政府有关食品安全工作决策部署，用“两个责任”统揽全局，

以“示范创建”形成抓手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强化系统施治，

深化改革创新，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

化建设，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，以实绩实效为在中国式现

代化道路上聚力建设幸福安康提供良好食品安全环境。

一、扎实推进食品安全“两个责任”落实工作

在全市推广“12332”督导安康模式。即一训两函三清

单三表两通报。推动企业主体落实好“两员”“日管控、周

排查、月调度”、关键控制点风险管理和生产经营质量管理

4 项制度。按照“三清单一承诺”的要求，加大“落实食品

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平台”及其 APP 使用。召开全市食品安全

“两个责任”落实现场会，从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生产小作

坊、大型商超、农贸市场、学校食堂、餐饮服务、旅游景区

和餐饮示范街区、特色民宿等八个方面，打造 80 家落实食

品安全“两个责任”示范点。开办“两个责任”宣传专栏，

包保覆盖率、督导完成率、企业自查率等工作指标完成 100%。

二、全面完成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任务

建立健全创建工作机制，制定《安康市创建国家食品安

全示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工作规则》《安康市创

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宣传工作方案》和《安康市创建国

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督查工作方案》等制度规范文件。市委

市政府每季度召开一次领导小组会议，每月召开一次调度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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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每周召开工作例会，实行清单式管理，对94项创建指标

倒排工期，挂图作战；实行分片包抓、暗访为主、问题曝光、

限时整改闭环式管理。加强协调联动，修订《安康市食品安

全评议考核办法》，充分发挥食药安办抓总作用，健全部门

间、区域间信息互通、形势会商、事故处置等方面的工作机

制，深入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 “十大攻坚行动”，力争

2023年12月底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所有指标达标。

三、着力加强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

全面推行日常监管“四化”（检查标准化、手段智慧化、

问题台账化、管理闭环化）模式。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积

极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，全环节

完成 10 个 100%（即：日常监管录入率、风险分级评定率、

信用等级评定率、企业自查率和发现问题整改率、食安员 APP

网上抽考覆盖率、合格率；抽检不合格企业跟踪检查完成率；

“放心食品超市自我承诺”覆盖率；“一票通”使用覆盖率；

餐饮环节动态管理率等 10 个 100%）。巩固“守查保”专项

行动成果，持续加强风险排查防控。指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

培训，对企业负责人、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人员培训不少于 40

小时，对新发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许可抽查和跟踪检查率不

低于 10%。举办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培训，餐饮从业

人员“两库一平台”培训考核率、合格率达到 85%以上。广

泛应用“餐食封签”，全年投放“餐食封签”500 万份。

四、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

继续加强重点时段、重点环节、重点人群的安全监管，

开展网络餐饮服务、反食品浪费、春秋季开学、餐饮具、校

园周边、农村食品、特殊食品、节日食品、食用植物油、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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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饮用水、茶叶等专项整治。持续推进食品添加剂“两超”

问题治理。深化小餐饮集中整治成果，提升改造 500 家小餐

饮，打造中心城区西城坊、上河街、万达金街、河神街等 15

条餐饮示范街区。加强小摊贩联合整治，会同城管部门规范

食品摊贩管理，小摊贩实行亮证经营，从业人员着工作服、

工作帽上岗。持续开展“餐饮安全你我同查”活动，市级全

年至少开展 10 期，全市全年开展 100 期。

五、大力推行食品安全智慧监管

全面使用食品安全监管综合业务平台、守护者 App、“陕

食安”小程序，巩固学校食堂“明厨亮灶”100%覆盖率，学

校食堂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与省局平台接入率达到 80%以上，

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与省局平台接

入率达到 100%，推进食品生产许可“全程网办”和电子证书

管理。为全市镇办监管所配备移动执法平板电脑和便携式打

印机，加强数据统计和分析研判，强化数据信息运用，提高

智慧监管水平。

六、全面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

全市食品生产企业全部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，50 家生

产企业建立电子化食品安全追溯体系。将食用农产品信息化

追溯管理“陕生鲜”向全市各类市场推广。小作坊和流通环

节“一票通”制度全覆盖，严格餐饮环节索证索票制度，为

所有小餐饮配备原料进货记录台账和索证索票档案盒。

七、积极助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

持续优化服务举措，为富硒食品产业链和美食产业链服

好务，继续推广“监管+X”模式，重点加强对“预制菜”产

业园区帮扶，促进预制菜产业发展。争取全省预制菜产业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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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硒食品监管服务现场会在安康召开。规模以上高风险食品

生产企业实施良好卫生规范、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等

管理体系。大力推进食品小作坊园区建设，培育“精特美”

优质地方特色食品品牌，全市 2023 年创建 100 家标准化小

作坊。推进“食安保险”，全市推动不少于 20 家食品生产

企业参保，A 级餐饮企业食品安全责任险投保率达到 100%，

学校食堂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不少于 50 家。

八、不断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机制

创新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衔接机制，联合农业农村部门

修订《安康市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管理办法》。

召开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工作现场会，推动全市农贸市场建

设、改造、管理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长效化。探索制定符

合我市实际情况的《校外托餐场所食品安全管理办法》提高

准入门槛，降低校外托餐食品安全风险。建立“13456”风

控机制，开展安康市Ш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。加强

风险分析研判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。加

强食品抽检工作。全年食品安全抽检量达到 4 批次/千人，

其中，针对农药兽药残留的食品抽检量达到 2 批次/千人，

抽检样品覆盖到所有农产品和食品。提高监管靶向性和计划

性。对高风险产品、问题暴露多的生产经营企业，增加抽检

批次、检查频率，对问题特别严重的企业，实行“黑名单”

管理和联合惩戒，实现监管资源的科学有效分配。

附件：2023 年餐饮环节重点工作安排任务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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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餐饮环节重点工作安排任务分解表

县区

餐饮安

全你我

同查活

动（期）

打造餐饮示范

街区（条）

小餐饮改

造提升户

数（家）

外卖封

签投放

数量（万

份）

学校食堂“互

联网+明厨亮

灶”省局平台

接入率

市局 10

80%以上

汉滨 10 3 150 200

旬阳 10 1 40 50

汉阴 8 1 30 50

石泉 8 1 30 10

宁陕 10 1 30 4

紫阳 7 1 40 10

岚皋 10 1 30 10

平利 5 1 30 10

镇坪 5 1 20 3

白河 5 1 20 10

高新 10 3 70 140

恒口 2 10 3

合计 100 15 500 500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办科 2023 年 4月 11日印发


